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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報導 

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試場分配表」於 7月 16日公布 

【本中心訊】110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將於 110 年 7 月 28 日（三）至 7 月 30 日

（五）三天，分別於 31個考區，69個分區，2,125個試場舉行，共計有 40,919人報考

（包含集體報名 32,219人、個別報名 8,700人）。 

《公布試場分配表及代訂便當填寫結果查詢》 

110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試場分配表及考試地點」（含量溫檢測站地點）於 110

年 7 月 16 日（五）公布，刊登於本中心網站「指定科目考試試務專區–應考資訊查詢

系統」，提供查覽列印，同時也提供電話語音（02-23643677）查詢；提醒考生，相關資

訊請務必以本中心公布為準。請考生先行上網查覽，以利考試當日能快速進入考(分)區

學校量溫及應試。 

中午用餐選擇由本中心代訂便當之考生可至「指定科目考試試務專區–應考資訊

查詢系統」查詢填寫結果。 

《開放各分區考場學校供考生查看試場》 

開放試場提供考生查看之時間，以各該考(分)區開始考試當天之前一天下午 2時至

4時；因各考(分)區開始考試日期不同，故試場查看開放時間亦不同，請考生特別注意

公布的「試場分配表」之「開放試場查看日期」；或另可查覽試場平面圖等資訊，先行

了解試場位置。 

本次考試，每間試場已於考前完成消毒作業，故不開放進入試場內，考生可於試場

外查看座位安排。提醒考生與家長，進入考(分)區時，均須配合量溫並配戴口罩，經量

測發燒者（額溫達 37.5度以上或耳溫達 38度以上）不得進入考場。若有任何問題，考

生可依試場分配表所列之電話與該考區連絡，或與本中心 02-23661416轉 608洽詢。 

《考試當日須攜帶入場識別證、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及配戴口罩》 

考試當日考生進入考(分)區時須出示本中心發送之個人專用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

效證件正本，配戴口罩並配合體溫量測。各考(分)區於上午 7:30 開始量溫，請考生盡

量提早出門以避開入場時的人群聚集。 

未攜帶入場識別證之考生，可至考(分)區指定地點由試務人員協助確認身分後補發。 

未攜帶應試有效證件正本之考生，若由親友補送，配合防疫規定，請其送達考(分)

區門口，由考(分)區入口處服務人員簽收、發給送達證明；送達時間以簽收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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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考生於該節考試結束後，前往試務辦公室領回補送之證件。 

依據 110 學年度考試簡章，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包括：國民身分證、有照片之健保

卡、駕駛執照、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護照或居留證。 

考生如因身心或特殊狀況致無法配戴口罩，未及於報名期間申請免戴口罩應試者，

請依本中心公告之突發傷病申請方式，檢具診斷證明書向本中心或考區申請，經審查

核可者將移至免帶口罩試場應試。 

《請務必詳閱 110考試簡章之試場規則、違規處理辦法，以及防疫相關規定》 

應試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除依據 110學年度考試簡章規定外，亦應遵循本次

考試新增防疫措施與相關規定。 

考生應考前，請務必詳閱本中心 110學年度考試簡章之試場規則、違規處理辦

法，以及本中心網站公告的防疫措施相關規定，以避免因不小心違反規定而影響成

績。有關防疫規定，請參閱本中心網站「指定科目考試專區」於 110年 4月 22日

（四）公告之「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特別

準則」，以及 7月 14日（三）公告之 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考生注意事項。另亦請考生留意本中心於指考專區公告之 110指考考生應考注

意事項，亦可參考選才電子報第 322、323期刊載相關注意事項。 

特別提醒，考生進入試場應試須帶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全程配戴口罩、不可攜帶

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眼鏡類、智慧型手錶類、智慧型手環類、耳機類等），並將

行動電話完全關機（含關閉鬧鈴、震動、提示音等所有功能），放置於臨時置物區，

不得攜帶入座。考試開始鈴響後，若發現行動電話未完全關機，不論置放位置，依違

規處理辦法第 8條，視使用情節輕重處罰，將扣減其該節成績最低為 7分，最高為全

部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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